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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聖經綸觀點看以利亞、以利沙
	  我們也許認為自己比以利亞小，但我們有三一神作到我們裏面。神的能力有時是在以利亞身上，但三一神卻將自己不斷的作到保羅裏面，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將他構成為神。這是新約的原則。
  以利亞沒有學到這些功課，所以還有託付要以利亞完成。在新約時代的末了，大災難的時候以利亞要回來作同樣的見證人。在大災難的三年半期間，神要被迫再使用以利亞，用火焚燒祂的仇敵。至終，以利亞要被殺，三天半後復活被提，那時他不但與舊約的聖徒在一起，也與新約的得勝者在一起。                                         

                                              << 編者 10/24/2010 >>


讀經：王上十七～十九，王下二(略)
神在以利亞背後，藉著以利亞對付亞哈。我們也許認為自己比以利亞小，但我們有他所沒有的東西。我們有三一神作到我們裏面，天天將祂自己構成到我們裏面，住在我們裏面，並在我們裏面建造祂的家。然而 以利亞的神蹟，和所羅門的財富、榮耀、光彩一樣，全然是在物質的範圍裏。
  因著饑荒，神打發以利亞去藏在基立溪旁，靠溪水與烏鴉叼來的餅和肉養生。溪水乾了以後，神就打發以利亞往西頓的撒勒法去，神已吩咐那裏的一個寡婦供養他。以利亞沒有得寡婦的供養，反倒行神蹟，將麵和油供給寡婦和她的家人。此後，以利亞行另一個神蹟，叫寡婦的兒子從死裏復活。這兩個神蹟都在物質的範圍裏，與屬靈的事無關。
  在王上十八章，神藉以利亞使天開啟降雨。使天閉塞不下雨，和使天開啟降雨，都是大事。以利亞向亞哈挑戰，在迦密山上進行試驗，證明誰是真神－是外邦的巴力呢，或是以色列的耶和華。

  亞哈無法逃避這挑戰，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眾人，和巴力的四百五十個申言者，並耶洗別所供養亞舍拉的四百個申言者，都上迦密山去見亞哈。巴力的申言者向巴力獻公牛，求巴力焚燒他們的供物；他們喊叫，甚至自割，直到流血。他們作這一切盡都徒然，如以利亞所嬉笑他們的。

  以利亞獨自一人重修（恢復）已經毀壞之耶和華的壇，取了十二塊石頭（表徵神的選民以色列），為耶和華的名築一座壇。然後他在壇的四圍挖又深又寬的溝，把公牛切成塊子放在柴上，用四桶水倒在燔祭和柴上，一共倒三次，直到水流在祭壇的四圍，溝裏也滿了水。此後，以利亞向神禱告，耶和華就降下火來，燒盡燔祭、木柴、石頭、塵土，又燒乾溝裏的水。
  眾民看見所發生的事，就俯伏在地說，『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以利亞吩咐眾民拿住巴力的申言者，不容一人逃脫。

  以利亞告訴亞哈要下雨了；他對亞哈說，『你現在可以上去喫喝，因為有沛雨的響聲了。』以利亞告訴亞哈這事以後，就上迦密山頂禱告，直到天降大雨。
  王上十八章四十六節告訴我們，耶和華的手（指耶和華的靈）按在以利亞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亞哈前頭，直到耶斯列的城門。

  在十九章一至九節上半我們看見，以利亞受亞哈的妻子耶洗別（參啟二20）的威嚇。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並他殺盡眾申言者的事，都告訴耶洗別。耶洗別就差遣使者去見以利亞，說，『明日約在這時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願神明重重的降罰與我。』

  以利亞懼怕而逃命，首先到別是巴，然後到曠野。他在那裏求死，對耶和華說，『耶和華阿，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並不比我的列祖好。』因著得了天使的復甦和鼓勵，以利亞往前去，到了何烈山，就是神的山，住在一個洞裏。

  在十八章，以利亞大大得勝；但在十九章，他懼怕而逃命。這樣剛強的申言者，在這樣的勝利以後，怎會變得如此軟弱？在答覆這問題時，我要將以利亞與保羅作個比較。沒有甚麼能威嚇保羅。反之，保羅放膽，豫備殉道。他把他的殉道當作顯大基督的機會。（腓一20～21。）神的能力有時是在以利亞身上，但三一神卻將自己不斷的作到保羅裏面，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將他構成為神。
In chapter eighteen Elijah had a great victory, but in chapter nineteen he was fearful and escaped for his life. How could such a strong prophet be so weak after such a victory? I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compare Elijah with Paul. Nothing could threaten Paul. On the contrary, Paul was bold and ready to be martyred (2 Tim. 4:6-7, 17-18). He took his martyrdom as an opportunity to magnify Christ (Phil. 1:20-21). The power of God was upon Elijah at times, but the Triune God Himself was continually wrought into Paul, constituting him to be God in life and in nature (but not in the Godhead).

  彼得是另一個成為軟弱之人的例子。在與外邦人喫飯的事上，彼得由於懼怕他本國的人，沒有守住福音的真理。（加二11～14）保羅比彼得放膽。雖然彼得在主耶穌帶領之下三年半，並在五旬節那天得著從高處來的能力，但三一神作到他裏面，沒有達到保羅那樣的程度。保羅完全被三一神所構成。

  我們都有基督在裏面，但我們天天享受基督將祂自己構成在我們裏面到甚麼程度？每天，每時，每刻，三一神的具體化身，我們親愛的主耶穌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將祂自己構成到我們這人裏面。然而，在與配偶談話這樣的事上，我們也許沒有實行享受基督將祂自己構成到我們裏面。

  以色列和猶大的四十個王都在最高的地位上，但他們在享受美地上不謹慎。甚至大衛也沒有完全享受美地。我們該將他們的例子應用到自己身上。在我們中間享受基督的實際太少了。

  這個缺欠能見於我們彼此的接觸。我們盡力不作錯事，也離開罪惡的事，但我們在享受基督上不謹慎。我能見證，在我與倪柝聲弟兄同工的二十年間，我們從未彼此說笑話，並且蒙保守在一裏，甚至一點爭吵都沒有。我們這樣蒙保守，因為我們都看見神經綸和主恢復的異象，並且都學習在靈裏並照著靈行事為人，以經歷基督。
  我們所是的，我們所願望的，我們所想作的，我們所要的，以及我們如何行事為人，都與我們享受基督有極大的關係。我在本篇信息中的負擔，不是僅僅解釋聖言，乃是要在豫表一面，從歷史學功課。我們必須學習儆醒、謹慎，顧到對基督的享受。今天我們很難找著一個在靈裏並照著靈而活的基督徒。願主憐憫我們。我們不該想要作今日的以利亞。反而，我們該竭力作今日的保羅。保羅能宣告，他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裏面活著。他也能說，藉著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甚至在獄中，他也顯大基督並活基督。今天我們的生活應當如此。
  以利亞使天閉塞，使天開啟，並且吩咐火降下，這些事蹟都與神的經綸無關。門徒約翰問主耶穌，是否要他們吩咐火降下來燒滅村莊，祂責備他們說，『你們的靈如何，你們並不知道。』（路九55）這指明主耶穌不是來作以利亞。祂乃是藉著被擺在十字架上，來完成神的經綸。

  神的經綸全然在物質世界之外。然而，今天的基督教專注於物質界的事物，許多人喜歡看見神蹟和神醫。主耶穌多次醫治人，甚至叫死人復活。但祂被捉拿時，沒有吩咐火降下。祂將自己交在殺祂的人手中。即使他們來殺祂，祂也不作甚麼來拯救自己。

  保羅的情形是類似的。在保羅盡職的開始，他行了許多神蹟。然而，後來提摩太患病，保羅只對他說，『因你胃口不清，…要稍微用點酒。』（提前五23）保羅在豫備殉道時，沒有行神蹟。惟有三一神作保羅在靈裏的享受，作全備的供應，使他甘願並得勝的忍受逼迫。保羅豫備好受逼迫並殉道，因為他滿了神，被神浸透，且被神構成。雖然該撒尼羅殺了他，但藉著他的十四封書信，保羅得著了全世界。
  以利亞沒有學到這些功課。他懼怕的逃走，因為他不像保羅，他沒有三一神作到他裏面。他進到洞裏躲藏，以為他不能作甚麼，不如死去。神沒有責備他，反倒指明還有託付要以利亞完成。

  耶和華的話臨到以利亞，問他說，『以利亞阿，你在這裏作甚麼？』以利亞回答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申言者，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神囑咐以利亞出來站在山上，在耶和華面前。以利亞等候託付的話，以為這話必在烈風中、地震中、或在火中，但耶和華不在風中，也不在地震或火中。以利亞完全失望時，有了一個柔細低微的聲音。這是新約的原則。神以柔細低微的聲音對以利亞說話，這事實指明神將以利亞引進新約時代。今天神不是藉著打雷對我們說話；神總是用柔細低微的聲音對我們說話。
  以利亞告訴神，以色列人背棄了祂的約，毀壞了祂的壇，殺了祂的申言者，只剩下他一個人。神告訴以利亞，祂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與巴力親嘴的。這些忠信的人，就是得勝者，仍站在神這邊。至終，神將以色列人趕出列祖之地，使他們成為俘虜，藉此懲罰他們。將他們帶回來的乃是得勝者。其中一位得勝者是但以理，他把窗戶開向耶路撒冷來禱告。藉著他恩典的禱告，神將以色列人帶回他們列祖之地。

  神不是以舊約的方式完成祂的經綸。一切關於神經綸的實際，都是以父神的愛，子的恩，靈的交通的方式。在哥林多的召會毀謗保羅時，（十二16～18）他沒有咒詛他們或控告他們，反而為他們禱告。在哥林多的召會稍微悔改以後，保羅就寫後書給他們，告訴他們，神的子民該享受祂作三一神愛的源頭，恩的流道，和交通的流，而被變化成為祂的形像。（三18）

  最終，照著王上十九章十九至二十一節，以利亞遇見以利沙，就得著他跟隨自己，以頂替自己。

  耶和華要用旋風接以利亞升天的時候，以利亞用三個步驟想要離開以利沙，但以利沙不讓他去。第一步是從吉甲到伯特利；第二步是從伯特利到耶利哥；第三步是從耶利哥到約但河。
  以利亞和以利沙都是豫表，具有重大的屬靈意義。以利亞是舊約時代的豫表，以利沙是新約時代的豫表。藉著經過吉甲、伯特利、耶利哥、和約但河這四個地方，時代就轉變了。
  吉甲是神的子民對付肉體的地方。（書五2～9。）那些從埃及出來之人的兒女沒有受過割禮，指明他們的肉體從未受過對付。他們過約但河，要開始爭戰得著美地時，首先在吉甲受割禮，對付他們的肉體。
  以利亞和以利沙從吉甲到伯特利。在創世記十二章，亞伯拉罕從迦勒底出來（捨棄世界），來到伯特利時，築壇將一切獻給神。這指明伯特利是捨棄世界，完全轉向神，以神為一切的地方。
  然後以利亞領以利沙到耶利哥。約書亞和以色列人進入美地時，必須攻取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耶利哥表徵神仇敵的領頭者－撒但。
  最終，以利亞和以利沙往約但河去；約但河表徵死。新約的浸將人擺在死裏，是開始於約但河。（太三5～6，13。）以利亞用自己的外衣打水過約但河。以利亞的外衣豫表澆灌的靈，能力的靈。能力的靈（有些聖經教師稱之為『外衣的靈』）對付死河，好為以利亞和以利沙開路過去。
  我們思想這一切豫表的意義，就看見時代要從舊約轉到新約，我們就必須對付我們的肉體，捨棄世界轉向神，擊敗撒但，並經過死。
  以利沙的確得著以利亞的靈。然而，我們會看見，這靈在以利亞的時候行大神蹟，就如叫天閉塞，叫天開啟，並吩咐火從天降下，但這靈藉著以利沙所行的卻不一樣。以利沙所行的，與福音書裏主耶穌所行的非常類似；他行了許多恩典、甜美的事。
  主耶穌用三年半的時間，帶著祂的門徒從對付肉體（吉甲），到捨棄世界（伯特利），到擊敗撒但，就是鬼的領頭者（耶利哥）。至終，主耶穌將門徒帶到約但河。在行傳一章裏禱告的那一百二十人，都已被帶到約但河，與基督同死同埋葬。結果，我信他們不再寶貴他們的所是和他們所能作的，卻把這一切『撕為兩片』(以利沙拿著自己的衣服，撕為兩片。他拾起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外衣，回去站在約但河岸邊。

他拿著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外衣擊打河水，說，耶和華以利亞的神在那裏呢？擊打河水之後，水也左右分開，以利沙就過去了。---王下二12-14)他們經過這一切步驟，就有地位得著以利亞的外衣，那從高處來的能力。所以，在五旬節那天，能力的靈臨到他們身上。今天我們跟隨主耶穌，也是從吉甲到伯特利，從伯特利到耶利哥，又從耶利哥到約但河。藉著這一切步驟，我們就進入新時代，就是新約時代；在這時代基督所行的是恩典的事。
  以利亞被提，豫表在神經綸裏舊約時代的了結。但以利亞自己沒有被了結。他被接到天上，等候下個時代，要看以利沙（基督）行許多恩典、甜美的事。我們如今正在基督的新約時代；祂過去以恩典行每件事，現在仍然如此。
  聖經說以利亞要再回來。（瑪四5，路一17，太十一14，十七10～13，參太十七3～4，啟十一3～12）在新約時代的末了，大災難的時候要和亞哈的時候一樣，那時以利亞要回來作同樣的見證人。在大災難的三年半期間，神要被迫再使用以利亞，用火焚燒祂的仇敵。至終，以利亞要被殺，三天半後復活被提，那時他不但與舊約的聖徒在一起，也與新約的得勝者在一起。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麻衣，說豫言一千二百六十天。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全地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傷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凡想要傷害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說豫言的日子，將天閉塞，叫天不下雨；又有權柄掌管眾水，將水變為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害擊打地。

  他們作完見證，那從無底坑上來的獸，必與他們爭戰，並且勝過他們，把他們殺了。過了這三天半，有生命之氣從神那裡進入他們裡面，他們就站起來，叫看見的人大大害怕。  兩位申言者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對他們說，上到這裡來。他們就駕著雲上了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啟十一3～7，11～12)
  兩個見證人的見證是充分的。這裡的兩個見證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亞。他們在 5～6 節所作的，正與摩西和以利亞所作的一樣。(啟十一3註)

  以利亞豫表施浸者約翰，使百姓知罪，以至於死。在基督以前來的施浸者約翰，引進基督。這由以利亞引進以利沙所豫表。

  以利沙豫表基督，在生命裏行恩典的神蹟。以利亞行了一些大神蹟，如使天閉塞不下雨，並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盡燔祭和澆在其上的水。然而，以利沙進來頂替他時，沒有行奇事。以利沙乃是在生命裏行恩典的神蹟。

  許多基督徒留意神蹟，卻忽略恩典和生命的事，或是非常膚淺的說到這兩件事。保羅在羅馬書裏非常強調恩典。在羅馬書裏，憑著恩典得稱義，結果是在生命中作王。所以，在生命裏的恩典乃是羅馬書裏重要的事。

  恩典是神藉著將祂自己給了我們，作我們的享受，而為我們作成一切。這恩典帶進神聖的生命；這神聖的生命豐富高超到一個地步，甚至使我們與基督一同作王。
  首先，以利沙治好耶利哥惡劣的水。耶利哥城的人告訴以利沙，因水惡劣，以致這地荒蕪;他就出到水源，將鹽倒在水中，說，『耶和華如此說，我已治好這水，以後必不再有死亡或荒蕪從此而出。』耶利哥表徵撒但，撒但的一切都是死亡，包括水在內。但耶利哥惡劣的水照著以利沙的話被治好，成為美好的水，賜生命的水。

First, Elisha healed the bad water of Jericho (2 Kings 2:19-22). When the men of the city told Elisha that the water was bad and that the land was barren, he went out to the source of the water and threw salt there, saying, "Thus says Jehovah, I have healed this water; there will not be any more death or barrenness from there" (v. 21). Jericho signifies Satan, and with Satan everything is death, including the water. But the bad water of Jericho was healed according to the word of Elisha and became good water, water that gave life.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變水為酒。這神蹟的意義是變死亡為生命。變死亡為生命，是約翰福音裏主所行的一切神蹟，並約翰三至十一章裏祂所對付一切事例的管治原則。王下二章裏以利沙所行的神蹟，和約翰二章裏主耶穌所行的神蹟，意義是同樣的，都是變死亡為生命。
The first miracle the Lord Jesus performed in the Gospel of John was the changing of water into wine (2:3-11).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miracle is the changing of death into life. Changing death into life is the governing principle of all the Lord's miracles in the Gospel of John and of all the cases dealt with by Him in chapters three through eleven of Joh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iracle performed by Elisha in 2 Kings 2 and of the miracle performed by the Lord Jesus in John 2 is the same—the changing of death into life.

  其次，以利沙稱無為有。以利沙從一個器皿的油產生許多器皿的油，特別顯出他的稱無為有。主耶穌在原則上行同樣的事。在馬太十四至十五章，祂用幾個餅和幾條魚食飽群眾。

  以利沙也叫死人從死裏復活。主耶穌已叫千千萬萬的人復活，包括我們在內。
  稱無為有，叫死人復活，不僅僅是神蹟，乃是恩典帶進生命，結果是在生命中作王。

  以利沙的門徒缺少糧食時，用有毒的瓜熬湯。以利沙用麵去野瓜的毒。原則上，主耶穌為祂的門徒行過同樣的事。祂警告他們說，『你們要當心，提防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祂用祂自己作細麵醫治門徒。

  今天在基督教裏有許多教訓是『有毒的野瓜』。有些基督教的著作很好，但純淨的不多。我們曾推薦慕安得烈（AndrewMurray）、蓋恩夫人（MadameGuyon）、勞倫斯（Lawrence）弟兄、和其他人的一些著作。我們尤其推薦慕安得烈的傑作『基督的靈』，麥敦諾師母（MaryE.McDonough）所著『神救贖的計畫』，宋汝慈（RuthPaxson）所著『最高水平的生命』。我們中間也有倪弟兄的職事。倪弟兄年輕時，他的職事為西教士所拒絕，但今天在全世界，有心尋求的基督徒都知道他的職事。因著主的憐憫和恩典，在已過七十年，聖經中幾乎所有重大、要緊的啟示，都已包括在倪柝聲弟兄和我的職事裏。我勸你們要留意這些純正、健康的事物，不要浪費時間去收集『有毒的野瓜』。
  在王下六章一至七節，以利沙用一根木頭，使掉在水裏的斧頭漂上來。這表徵基督在復活裏，用祂的十字架恢復墮落在死水裏之罪人的能力。我們罪人失去了我們的『斧頭』，就是我們的能力；但基督在復活裏，用祂十字架的『木頭』，恢復這失去的能力。

  藉著前述的一切，我們能看見，以利沙是基督非常精確的豫表。在豫表上，以利沙轉移了時代；在應驗裏，主耶穌也轉移了時代。今天我們乃是在轉移的時代，就是在神新約經綸應驗的時代裏。

  我們讀歷史書，需要有包括全本聖經從首頁到末頁的觀點。保羅是個認識舊約，並能解釋舊約的人。舊約有一節說，『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著，』（哈二4，另譯，參羅一17，）羅馬書就是解釋這一節。保羅寫了這卷十六章的書，說明藉著信得生命是甚麼意思。前四章是在法理的一面告訴我們，神基於基督的救贖，並藉著我們的信，稱義我們。這與生命無關。然而，神憑著恩典的稱義，乃是引到生命。稱義帶進重生，得著神聖的生命，就是神自己。這生命在我們裏面作工，使我們作王掌權。羅馬書在第四章以後的每一章都是生機的。藉著這生機的生命，我們這些得稱義的罪人，就成為基督身體活的肢體。十二章裏基督的身體，生機的彰顯於十六章裏各個不同的地方。
  我得著這光，多半是藉著倪弟兄。他在認識聖經上是最平衡的人。我從他得到以生命的方式研讀聖經的原則。
  已過二十個世紀，聖經已由千萬人研讀、解釋並解開。倪弟兄研讀過所有的解釋，並將這些傳給我。這就是為甚麼新約恢復本的簡說裏說，註解包含『二千年來，各方聖徒對神聖啟示認識之結晶』。我們若留意其中所有的註解，就必藉著已過所有的教師而明白聖經。
<< 選自 列王紀生命讀經 第十、十二、十三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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